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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ws 05新闻

《中央高校捐赠配比专项资金管理办法》印发

中央财政设立中央高校捐赠配比专项资金
■ 本报记者 王勇

� � 11 月 28 日， 财政部网站对
外发布了《关于印发<中央高校
捐赠配比专项资金管理办法>的
通知》。

《通知》指出，为引导和鼓励
中央高校拓宽资金来源渠道，健
全多元化筹资机制，进一步促进
高等教育事业发展， 从 2009 年
起，中央财政设立了中央高校捐
赠配比专项资金。

为规范和加强项目资金管
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
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
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益事业
捐赠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
法》以及《财政部 教育部关于
改革完善中央高校预算拨款制
度的通知》等有关规定，财政部、
教育部制定了《中央高校捐赠配
比专项资金管理办法》。

《管理办法》明确，中央财政
设立中央高校捐赠配比专项资金
（以下简称“配比资金”），对中央
级普通高等学校（以下简称“中央
高校”）获得的符合规定条件的社
会捐赠收入（以下简称“合格捐赠
收入”）进行奖励补助。

社会捐赠收入是指中央高
校通过民政部门登记设立的基
金会接收的用于本校的社会捐
赠货币资金。

配比资金对中央高校申报
的单笔 10 万元（含）以上的合格
捐赠收入资金实行配比，对西部
和东北地区中央高校， 以及民
族、师范等捐赠基础相对薄弱的
中央高校申报的单笔 1 万元
（含） 以上的合格捐赠收入实行
配比。

分配遵循三大原则

《管理办法》规定，配比资金
的分配、使用和管理遵循以下原
则：

（一）总量控制，因素分配。
配比资金年度预算根据财力状
况等因素确定，实行总量控制，按
照因素法测算分校额度， 充分考
虑不同类型学校实际情况， 选取
客观因素， 以分档超额累退配比
为主，体现公平公正和激励约束。

分配因素主要包括基础因
素、发展因素、管理因素等，以基
础因素为主。 其中，基础因素主
要考虑中央高校本年度合格捐
赠收入、 分档超额累退比例等；
发展因素主要考虑高校所在区
域、办学特色、捐赠基础等；管理
因素主要考虑申报质量、核查结
果、绩效管理、预算执行等。 根据
中央高校捐赠收入发展情况和
相关管理改革要求，财政部会同
教育部适时对相关分配因素进
行完善。

（二）正向激励，适当倾斜。
配比资金分配在体现“多受捐多
配比” 正向激励原则的同时，对
困难地区、发展薄弱以及捐赠基
础相对较弱的中央高校予以适
当倾斜。

（三）统筹使用，注重绩效。
中央高校结合实际对配比资金
统筹安排使用，增强高校资金使
用的自主权。 加强绩效管理和追
踪问效，提高配比资金管理的科
学化、规范化水平。

委托中国教育发展基金会
组织申报评审

《管理办法》明确，由财政
部、教育部负责制定配比资金管
理办法， 制定评审确认原则，核
定年度预算， 组织申报评审，对
资金的使用和管理情况进行绩
效考核和监督检查。

主管部门负责对所属中央
高校上报材料的真实性、规范性
和有效性进行审核。 按要求汇总
后， 连同申报材料报送财政部、
教育部。 按照部门预算管理要
求， 及时将预算下达所属高校，
对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适时
开展绩效评价。

财政部、教育部委托中国教
育发展基金会组织开展配比资
金申报评审工作，并将评审结果
反馈中央高校。 中央高校对评审
结果有异议的，可在收到评审结
果后规定时间内提出申诉，中国
教育发展基金会组织复审。 中央
高校应当在收到评审或复审结
果后规定时间内，对评审和复审
结果予以确认。

中国教育发展基金会将经
中央高校确认的评审结果报教
育部、财政部审定。

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要求

《管理办法》强调，配比资金
由中央高校纳入预算、 严格管
理、统筹使用。 优先用于推进思
想政治工作、建设高素质教师队
伍、形成高水平人才培养体系和
学生资助， 不得用于偿还贷款、
发放教职工工资和津补贴、支付
罚款、捐赠、赞助、对外投资等支
出。 相关支出标准按国家有关规
定执行，无国家规定的，由中央
高校按照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原
则，结合实际情况确定。

《管理办法》要求，中央高校
应当按照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
理要求，对配比资金实施全过程
绩效管理，科学合理设定绩效目
标，对照绩效目标做好绩效执行
监控、绩效自评，强化绩效结果
应用，并定期总结配比资金管理
使用情况和成效， 报主管部门。
加强对配比资金使用的监督管
理，自觉接受审计、监察、财政及
主管部门的监督检查。

核查发现不合格捐赠收入
扣减下一年配比资金

财政部、教育部对配比资金
的预算执行、使用管理等情况进
行监督检查，并组织有关部门或
委托中介机构加强对配比资金

使用管理的绩效评价。 监督检查
情况和绩效考评结果，作为资金
分配的重要因素。 对预算执行缓
慢或与绩效目标存在较大偏差
的中央高校，相应采取减少或暂
停安排配比资金等措施。

财政部、教育部委托教育部
经费监管事务中心对中央高校
已获得配比资金的捐赠收入管
理使用情况进行核查，并将核查
结果反馈中央高校。 中央高校对
核查结果有异议的，可在收到核

查结果后规定时间内提出申诉，
教育部经费监管事务中心组织
复查。 中央高校应当在收到核查
或复查结果后规定时间内，对核
查或复查结果予以确认。

对于核查中发现的不合格
捐赠收入，所涉及配比金额从下
一年的配比资金预算中予以全
额扣减，不足扣减的，依次扣减
中央高校管理改革等绩效拨款、
基本支出财政拨款。 核查中发现
的不合格捐赠收入在 500 万元

以下的，除全额扣减外，在中央
高校范围内予以通报；500 万元
（含）~2000 万元的， 除全额扣减
外，停止该校捐赠配比申报资格
一年；2000 万元（含）以上的，除
全额扣减外，停止该校捐赠配比
申报资格两年。 如发现中央高校
在项目申报、资金管理中存在违
法违规行为，将按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预算法》、《财政违法行为
处罚处分条例》等有关规定严肃
处理。

10 月 22 日 ，一则 “10 年捐
赠 22 亿”的新闻引爆了公益圈。

清华大学微信公众号傍晚
发布消息称 ，10 月 22 日上午 ，
广东省国强公益基金会捐赠清
华大学仪式在清华大学举行。广
东省国强公益基金会未来 10 年
内将向清华大学捐资 22 亿元 ，
用于支持清华大学的基础前沿
科学研究、人才培养和高端人才
引进，助力清华发展。

通过捐赠推动教育事业发
展尤其是发展高等教育、提升科
研水平以及培养专业人才，已经
成为很多企业家关注的重点。

为庆祝北大建校 120 周年，
百度创始人李彦宏、马东敏夫妇
与 4 月 28 日重返母校北京大
学， 并宣布将与百度公司一起，
向北京大学捐赠 6.6 亿元人民
币（含部分等值资产），联合成立
“北大百度基金”，用于人工智能
和其他相关学科的研究和探索。

同样是 4 月 28 日， 新华都
实业集团创始人兼董事长、福建
省发树慈善基金会理事长、北京
大学名誉校董陈发树先生宣布
捐资 5 亿元 ，设立“北京大学发
树医学发展基金”， 助力北大医
学教育事业的发展，更好地促进
其教学科研和人才培养。

5 月 3 日，邵氏基金（香港）

有限公司宣布捐资 5 亿元，设立
北京大学邵逸夫教育基金。据介
绍，该笔捐赠将用于支持北京大
学生命科学前沿研究机构的建
设和发展。

今年也是西安交通大学建
校 122 周 年 暨 迁 校 62 周 年 ，
2018 年 4 月， 西安交大杰出校
友蒲忠杰 、 张月娥伉俪捐资 1
亿元，发起设立“西安交大思源
普惠教育发展基金 ”，实施 “越
杰创新人才培养计划 ”， 创办
“越杰班”。

9 月 4 日，南开大学开学典
礼。 当天，物美集团创始人张文
中现身南开大学 ， 宣布向母校
捐资 1 亿元 。 本次捐款是南开
历史上数额最大的单笔个人捐
赠之一。 据介绍，该笔捐赠一部
分将用于推动大数据 、 人工智
能等 学 科 创新 发 展 和人 才 引
进、资助贫困生等项目，一部分
将用于实施图书馆改造和数字
化建设等工程。

相同时间段内，另一所名校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也收到多笔
大额捐赠： 不到一个月时间，中
科大就收到了 2.6 亿元捐赠。

9 月 8 日，中科大校友绿科
集团董事长李冬，代表绿科共创
联盟向中科大捐出 1 亿元人民
币，支持中科大教育事业发展；9

月 16 日，中科大少年班 85 级校
友、百度董事长特别助理马东敏
以个人名义向中国科大捐赠 1
亿元人民币 ，并宣布成立“蔷薇
科大发展基金”， 重点用于少年
班人才培养及母校学科建设和
人才发展等。 据悉，马东敏的这
笔捐款是中科大创校以来获得
的金额最大的单笔个人捐赠。

9 月 21 日，深圳大学 35 周
年校庆之际，腾讯四位创始人马
化腾、张志东、陈一丹 、许晨晔 ，
以腾讯创始人校友团队的名义，
联合向母校深圳大学捐赠 3.5
亿元人民币，共同发起设立深圳
大学人才基金，所捐款项将作为
深圳大学人才基金的首笔启动
资金。该基金将主要用于讲席教
授激励和深大毕业生海外留学
资助两个方面，助力深圳大学延
揽国际一流学术人才，培养和支
持国际领先学科 ，资助 、鼓励深
大学子在世界顶尖名校深造。

与这些大学相比，西湖大学
的创办和发展则在更大程度上
依赖社会捐赠，杭州市西湖教育
基金会是西湖大学的举办方及
西湖大学捐赠基金的筹资主体。
目前， 基金会有 36 名创始捐赠
人和 400 多位其他捐赠人，协议
捐赠金额超过 35 亿元。

（皮磊）

巨额捐赠流向高校

� � 10 月 22 日上午，广东省国强公益基金会捐赠清华大学仪式在清华大学举行。 广东省国强公益基金
会未来 10 年内将向清华大学捐资 22 亿元。 当天，“国强楼”奠基仪式同期举行（网络配图）


